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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汀 5101- 1999

前 言

    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在国内已广泛应用，并积累了大量的设计、施工经验。为了促进振
冲法处理地基技术的发展，确保地基工程的质量，使振冲法处理地基的设计方法和施工质量

控制系统化、规范化以及更具操作性，原电力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决定编制振冲法地基处理
方面的行业标准，并纳人以电规 (1995) 18号文下达的1995年电力勘测设计标准编制计

划 。

    根据编制计划的要求，由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编，北京振冲工程公司参加，编
制了《火力发电厂振冲法地基处理技术规范》，并以此替代DL5024-1993《火力发电厂地基

处理技术规定》中的 “振冲加固”一章。

    本规范由范围、引用标准、总则、符号、基本规定、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设计、原体

试验、施工、监理、检测等11章组成。条文对振冲法勘测、设计、试验、施工、监理、检

测等各阶段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

    1995年2月完成了本规范的编制大纲1995年3月电力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主持通过了
对编制大纲的审查。1995年8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于1995年9月由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

究院召集，召开了征求意见稿的讨论会。规范的送审稿于19%年9月完成，19%年I1月
电力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主持通过了规范的送审稿。根据送审稿审查意见，于1997年6月
完成了报批稿。

    本规范由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主编单位: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本规范参编单位:北京振冲工程公司

    本规范委托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张芳芭、程克华、康景俊、尤立新、张莹琪、阎建国、王景廷、谷
                        晓 阳。



1 范 围

本规范适用于火力发电厂新建、扩建及改建的生产、辅助生产及附属生产建 (构)筑物
用振冲法处理地基的勘测、试验、设计、施工、监理与检测。送变电工程可参照使用。

2 引 用 标 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

    GBJ 7-1989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J 11-1989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TGJ 79-1991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DL 5022-1993 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DL 5024-1993 火力发电厂地基处理技术规定
    DL/1' 5074-1997 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

    DLGJ 125-1996 电力岩土工程监理技术规定

3 总 则

3.0.1 为使火力发电厂(以下简称发电厂)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做到勘测、试验、设计、
施工、监理、检测规范化，便于操作，达到安全、经济、确保工程质量的目的，特制定本规
范。

3.0.2 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应按发电厂各类建 (构)筑物地基安全等级进行监理，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建 (构)筑物必须实行监理。
    2 二级建 (构)筑物应实行监理。
    3三级建 (构)筑物宜实行监理，如确有困难不能实行监理时、其施工质量检测仍应

按第11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3.0.3 振冲法地基处理的施工应有详细的施工技术、施工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应有

专人负责施工质量监督与检验，做好各项施工记录，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会同设计单
位及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4 符 号

。c— 桩土面积比(或称置换率);

Ao}— 单桩处理的有效桩间土面积;

A— 单桩所承担的桩间土面积;

CSP— 复合地基粘聚力;

CS— 桩间土粘聚力;

Ca 勃性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

d— 桩的直径;

de— 单桩等效影响圆的直径;
D— 基础埋置深度;

D,— 地基处理后要达到的相对密度;

eo— 天然土平均孔隙比;

。1— 地基处理后要达到的孔隙比;

e-— 天然土最大孔隙比;

e-�— 天然土最小孔隙比;

Eo— 桩间土变形模量;

Ep— 桩体变形模量;

ES— 桩间土压缩模量;

Esp— 复合地基压缩模量;

几k— 桩体单位面积承载力标准值;
f5 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Lk— 桩间土承载力标准值;

fsr— 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k 渗透系数;
，— 桩土应力比;

尸— 粘粒含量;

5— 桩的间距;

Yo 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刀— 形状系数;
Ia 基础深度修正系数;

A,— 压实系数;

/1 P— 应力集中系数;

}oP— 桩体内摩擦角;

'Ps 一桩间土或天然土内摩擦角;
9psp— 复合地基内摩擦角;



T— 考虑局部颗粒冲失影响的经验系数

5 基 本 规 定

5.0.1 根据地基损坏造成建筑物破坏后果的严重性，将发电厂各类建 (构)筑物地基分为

三个安全等级 (见表5.0.1)

安全等级

      表 5.0.1 建 (构)筑物地基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 一 0 (W }Z骊巍

一级 节及严重

  主厂房 (包括汽轮发电机基础 20omw 及6i上机组的汽/电动给水泵

锅炉构架苹础)、主 (集)控制楼或网络控制楼、通信楼、220kV屋内配

电装置楼，冷却塔，高度大于loon的烟囱、跨度大于30。的于煤栩、山

谷灰场贮灰坝及其他厂房建筑

严 甭 除 、月级以外的其他生产建筑、辅助及附属建筑

不严重
  机炉检修间、材料库、汽车库、材料库拥、推煤机库、警卫传达室、厂

区围墙 、自行车棚及临时建筑

翌

锻

5.0.2 振冲法处理的建 (构)筑物地基，应设置沉降观测点，并在施工期间和使用过程中

进行沉降观测和其他监测工作。沉降观测点的布置应能全面地反映建 (构)筑物的变形，并
结合基础形式和地质情况确定。在主厂房内布置沉降观测点，应避开设备、管道等工艺设
施 。

5.0.3 沉降观测点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一级建 (构)筑物必须设置沉降观测点。

    — 二级建 (构)筑物应设置沉降观测点。
    — 三级建 (构)筑物宜设置沉降观测点。

5.0.4 振冲法地基处理按不同土类可分为振冲置换和振冲挤密。振冲置换适用于不排水抗
剪强度不小于20kPa的勃性土、粉土、淤泥质土、饱和黄土和人工回填的粘性土等地基。加

填料的振冲挤密适用于饱和砂土地基，也可用于地下水位以上含一定粘粒、渗透性不大的粉

细砂层;不I)A填料的振冲密实，适用于处理粘粒含量不大于10%的粗砂、中砂和松散的砂
卵石地基。

5.0.5 在可行性研究勘测阶段，当存在采用振冲法进行地基处理的可能性时，应在对场地
岩土工程条件做出基本评价的基础上，对振冲法的适用性进行评价论证。
5.0.6 在初步设计勘测阶段，应在初步查明场地岩土工程条件基础上，对振冲法处理地基

的深度和范围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振冲处理层和下卧层的岩性、埋深、厚度、分布规律及其

物理力学指标进行初步评价，为原体试验方案设计提供岩土工程勘测资料，推荐原体试验场
地 。

5.0.7 初步设计阶段应在初步设计阶段勘测的基础上，按建筑物安全等级及地层条件复杂
程度有区别的进行原体试验。

5.0.8 单项工程地基处理施工前，应进行试验性施工，可在护桩及受力较小的地点制桩，

    634



数量不应少于三根。经监理确认施工技术条件满足设计要求后，才能进行地基处理的施工

5.0.， 振冲法处理地基时，必须对施工质量进行跟踪检测，当检测结果表明处理后的复合

地基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及时采取补强措施。

5.0.10 振冲法桩体的密实度，应采用重型动力触探进行施工的跟踪检测。当有本工程试
验资料时，应以试验确定的重型动力触探击数为标准进行施工检测。当无本工程试验资料

时，可参照当地类似土层的试验资料及施工经验，确定采用重型动力触探的适宜击数，进行
施工质量的检测。

6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

6.0.1 振冲法处埋地基 施工图仗计 阶段助 测的仕 务是查 明处理地层 及 卜卧层的工程地质 条

件;在原体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建筑地段地基振冲处理深度、范围、振冲处理及基础设
计方案和沉降计算所需的有关资料。

6.0.2 勘测应包括如下主要工作内容:

    1 以建 (构)筑物总平面布置和振冲法地基处理设计方案为依据，查明各建筑地段岩
土的埋藏条件和物理力学性质，应着重查明振冲处理地层的埋藏深度、厚度、水平分布及影

响振冲处理效果的土的特性参数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变化。
    2 查明场地地下水埋深及其季节性变化。

6.0.3 勘探点应按建 (构)筑物轮廓线、基础轴线和柱列布置，其间距和数量可按DL/'T

5074-1997《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的有关规定确定。
    勘探点的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按承载力计算的地基，一般性勘探点应达到振冲处理深度;控制性勘探点应满足

下卧层强度计算的要求。但勘探点深度在基础底面以下不得小于5m.

    2对按变形计算的地基，一般性勘探点应达到加固处理深度以下1 m- 2m;控制性勘
探点应考虑相邻基础的影响，达到地基沉降计算所需的深度。

6.0.4 勘探方法和手段，应根据振冲处理地层的土质选择。对粘性土及粉土，可采用钻
探、标准贯人试验、静力触探、十字板剪力试验、室内土工试验等方法和手段;对砂土，可

采用钻探、标准贯人试验、静力触探、室内土工试验等方法和手段。必要时尚可进行旁压试
验、平板载荷试验及注水 (或压水)试验。

6.0.5 原状土试样或原位测试的数量，应根据地层条件确定。对同一建筑地段的同一层

土，物理力学指标试验的个数不宜少于6个，同一原位测试方法的测试数据不宜少于3个。

6.0.6 室内土工试验除应提供土的一般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外，还应提供粘性土的渗透系数

(k)，粉土的粘粒含量 (P})，砂土的相对密度 (D,)、粘粒含量 (P')、颗粒级配。必要时，

应提供土的三轴不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U,)或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 (C�)o

6.0.7 对软翁土地基，应通过现场十字板剪切试验取得其不排水抗剪强度 (C�)

6.0.8 勘测成果除应满足DL/T 5074-1997《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要求
外，应注意对影响振冲处理效果的土的特性指标进行分析，说明其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变化规

律，提供振冲法地基处理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的依据



7 设 计

7.0.1

      1

      2

计算 :

施工图设计阶段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建 (构)筑物应按现场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
二级建 (构)筑物应按单桩和桩间土的载荷试验按式 (7.0.1-1)一式 (7.0.1-2)

fs,二acfvk+(l一a,)J4

dz/d

(7.0.1一1)

(7.0.1-2)

式中:fsp— 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几k— 单桩承载力标准值，kPa;

a,.kPa

      几— 桩间土承载力标准值，kPa;
      a,— 桩土面积比;

        d— 桩的直径，m;

      d,— 单桩等效影响圆的直径，mo

    当等边三角形布桩时:d,= 1.05S
    当正方形布桩时:de= 1.13S

    当矩形布桩时:de= 1.13甲  S,SZ
    S,5，,S2分别为桩的间距、纵向间距和横向间距，ma

    3 兰级建 (构)筑物如无现场载荷试验资料时，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fsp可按式
(7.0.1-3)确定:

                          fsF=[1+a,(。一1)]fsk                           (7.0.1一3)

式中:n— 桩土应力比，无实测资料时可取2--4。天然地基承载力低时，取大值;反之取
            小值。

    桩间土承载力标准值可用天然地基承载力标准值代替。
    式 (7.0.1-3)还可为需要载荷试验的工程估算复合地基承载力。

7.0.2 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基础宽度的修正系数取0，其地基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式 ((7.0.2-1)计算:

                          fs=fsp+}dY(D一0.5)                   (7.0.2-1)
式中:fs 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kPa;
    舟— 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kPa;按本规范7.0.1条确定;

    Vd— 基础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应按下面的经验值确定:勃性土，d=1.00;
          粉砂、细砂、粉土9d二1.50;中砂、粗砂、砾砂及碎石土9d =2.00;

      y— 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地卞水位以下取有效重度;

      D— 基础埋置深度，m;一般自室外地面标高算起。在填方整平地区，可自填土地
            面标高算起，但填土在上部结构施工后完成时，应从天然地面标高算起。对于

            地下室，如采用箱形基础或筏基时，基础埋置深度自室外地面标高算起，在其
            他情况下，应从室内地面标高算起。



当计算所得设计值fs<1.1f}时，可取fs=1.1 fSP o
      2

值。

7.0.3

当不满足按式 ((7.0.2-1)计算的条件时，可按fs=1.lf,}直接确定地基承载力设计

式中 :

  复合地基的压缩模量和变形模量按式 ((7.0.3-1)计算:
复合地基的压缩模量

                    Esp=[1+a(，:一1)IEs

Esp— 复合地基压缩模量，MPa;

ES一一桩间土压缩模量，MPa;也可用天然土的压缩模量代替。

复合地基的变形模量

(7.0.3一1)

                            Eop

式中:Eo}p— 复合地基变形模量，

  EoAo+(A一Ao)Ep
              A

MPa;

(7.0.3-2)

Et〕一一桩间土变形模量，MPa;

Ep— 桩体变形模量，MPa;

A()— 单

‘— 单

桩处理的有效桩间土面积，m2;

桩所承担的桩间土面积，mlo

复合地基抗剪强度指标可按式 (7.0.4-1)一式(7.0.4-3)计算:

                t9S0sP=acf Ptg(pp+(1一a}pp)t9}os

Csp=(1一aCpp)CS

(7.0.4-1)

(7.0.4-2)

PP=(n一1)a,+1 (7.0.4-3)

SP— 复合地基内摩擦角，(’);
v一一复合地基粘聚力，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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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7.

式

      99P一一桩体内摩擦角，(‘);

      cs— 桩间土粘聚力，kPa;

      'Ps— 桩间土或原状土的内摩擦角，(’);

      'up— 应力集中系数。

7.0.5 当周围有建 (构)筑物时，应考虑施工的安全距离，振冲孔中心距建 (构)筑物基
础外缘不应小于3mo

7.0.6 基础埋置较深时，宜在地基处理前挖去部分土层，挖土深度可按式 (7.0.6)计算:

                                H,=H一月: (7.0.6)

式中:H,— 挖土深度，m;
      H— 地面距基础底面深度，m;

      从— 基础底面以上保留土层厚度，m; 30kW振冲器取1.50m, 75kVJ振冲器取
              2.00mo

7.0.7 振冲法处理地基范围应根据建 (构)筑物的重要性、场地岩土工程条件，按下列规

定确定:

    1当用于提高地基承载力和改善变形条件时，一级建 (构)筑物宜在基础外缘扩大2
排桩，二、三级建 (构)筑物宜在基础外缘扩大1排桩。



    2 当用于消除地基液化时，一级建 (构)筑物宜在基础外缘扩大3排桩，二、，二级建

(构)筑物宜在基础外缘扩大2排桩。

7.0.8 桩位布置，对大面积满堂加固地基，宜采用等边二角形布置，对独立或条形基础，
宜采用正方形、矩形或梅花形布置

7.0.， 振冲置换桩的间距，应根据荷载大小和天然地基承载力确定，还应结合振冲器功率
考虑。对于30kW振冲器，一般为1.30m- 1.80m;对于75kW振冲器，一般为1 .80m一

2.50m,

    振冲密实桩间距与土的颗粒组成、要求达到的密实度、地下水位、振冲器功率、水量等

有关。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对于30kW振冲器，一般为 1. 80m一2.50m;对于75kW振冲

器，一般为2.00m-3.50m。也pr按式 (7.0.9-1)一式 〔7.0.9-2)确定:

5二碑 -V/工三亚deo一 亡1
(7.0.9-I)

                            e; =。。。、一D, (e二 一。n�,)                     (7.0.9-2)

式中:S— 桩的间距，m;

      ，— 形状系数;止角形布桩为0.952，正方形布桩为0.886，梅花形布桩为1.254;
      ，— 考虑局部颗粒冲失影响的经验系数，粗砂为1.00，中砂为0.90，细砂为0.80,

            粉砂为0.70;

      d— 桩的直径，m;

      eo— 砂土的天然孔隙比;

      。:— 地基处理后要达到的孔隙比;

    e���— 天然土最大孔隙比;

    e }n}— 天然土最小孔隙IL;

      D,— 地基处理后要达到的相对密度，可取0.70一0.850

7.0.10 振冲桩设计长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薪性土地基中，应按建 (构)筑物的允许沉降量及地基下卧层承载力计算结果确
定 ;

    2 当基础下相对硬层埋藏深度不大时，应按相对硬层埋藏深度确定;
    3 桩长不宜小于4m，也不宜大于18m;

    4 在可液化地基中，桩长应按处理液化层厚度确定，满足抗液化要求。

7.0.11 振冲置换桩的平均直径与地基土强度、振冲器的功率有关，可按每根桩所用的填

料量计算。对30kW振冲桩径，可取0.80m一1.00M;对于75kW振冲桩径，可取1.00n，一

1. 20m.

7.0.12 振冲法桩体材料可采用含泥量不大于5%的碎石、卵石、砾石、粗砂、矿渣或其他
无腐蚀性和性能稳定的硬质材料。禁止使用强风化易软化的石料。粒径要求为:30kW振冲

器2cm一8cm,最大粒径不宜大于10cm; 75kW振冲器为3cm-10cm,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15cmo

7.0.13 在确定振冲地基加固面标高时，应在加固处理层表面预留一定高度的振密效果不

稳定的桩头，该高度对30kW振冲器约lm，对75kW振冲器约1.50m，并在基础施工前清
除。



7.0.14 基础混凝土垫层以下，应铺设压 (振)实的碎石垫层。碎石层厚度:当桩距小于
1. 50m时，厚度可为300mm;当桩距小于2.00m时，厚度可为400mm;当桩距大于2.00m

时，厚度可为500mma垫层范围宜超过基础外缘300mmo垫层的压实系数A。应大于0.930

8 原 体 试 验

8.0.1 原体试验的目的是通过试验检验振冲法的适宜性和处理效果，提出合理的桩距、桩
径、桩长等设计参数，并选择两种桩距进行对比试验，参考同类型工程的经验提出密实电

流、留振时间、水压、填料量等施工参数，确定复合地基的承载力标准值和变形模量，推荐

施工质量检验的方法和手段。

8.0.2 初步设计阶段应按附录A编制原体试验大纲，同时应绘制试验场地桩位及勘探孔位
置图，明确布桩数量、桩间距及根据需要确定的试验内容、检测项目、检测数量、加载方式

等，并在试验完成后，编制原体试验报告。

8.0.3 试验场地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并应进行试验前勘探。勘探手段和方法，应根据

试验场地地层岩性按6.0.3-6.0.6的有关规定选择，并提出相关资料。

8.0.4 试验场地振冲桩施工后，应有一定的恢复期才能进行载荷试验。恢复期可根据振冲
处理层的岩性确定，砂士J也基宜在成桩后 10d，粉土地基宜在成桩后20d，粘性土地基宜在

成桩后30d

8.0.5 同一条件下载荷试验的内容和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建 (构)筑物应做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数量不应少于4个;有条件时，也

可做单桩和桩间土载荷试验、多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2 二级建 (构)筑物应做单桩和桩间土载荷试验，数量不应少于3个。

    3 三级建 (构)筑物可不做载荷试验。

    对粘性土、粉土地基，当试验期间地下水位低于载荷试验面，而以后年平均水位有上升
至试验面以上的可能时，宜做浸水饱和状态的载荷试验。

8.0.6 原体试验除按本规定做载荷试验外，还应做桩体密实程度、桩体均匀性、桩间土挤
密效果检验。

8.0.7 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及压缩模量、变形模量的确定按7.0.1, 7.0.3有关规定确

定。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及承载力取值方法见附录B.

9 施 工

9.0.11
施工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参加设计单位的技术交底;

研究及分析场地地质资料;

按设计要求准备相应功率的振冲器及配套机具;

编写施工组织设计，送交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审定;

完成施工场地的三通一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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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设立泥浆排泄系统;

    7 按建 (构)筑物的坐标控制点布桩，桩位允许偏差不得大于50mmo
9.0.2 造孔制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振冲器对准桩位，其偏差不得大于l00mm;

    2 在造孔过程中，应记录各深度的水压、水量、时间、电流值，记录的次数不应少于

I次/m一2次//m;

    3 振冲器的贯入速度宜为0.5m/min--2m/min;
    4 造孔深度与设计桩底标高允许偏差土200mm;

    5 如遇振冲器不易贯人的砂层或其他土层时，可增设辅助水管，以增加下沉速率;

    6 制桩过程中，应保持振冲器处于悬垂状态;施工电压应保持稳定，允许偏差为

380V土20V;

    7 大功率如75kW振冲器宜采用连续投料法，小功率如30kW振冲器宜采用间断投料

法，每次投料以孔内高度不大于500mm为宜;

    8 制桩时每。.50m--1.00m记录一次振密电流、留振时间、水压、填料量。
9.0.3 施工顺序可在下列方法中选用:

    I排孔法，由一端开始，逐步造孔制桩到另一端结束;
    2 跳打法，同一排桩隔一桩制一桩，反复进行到另一端结束;

    3 帷幕法，先制外围2圈 (排)-3圈 (排)桩，然后制内圈，采用隔一圈或依次向

中心制桩。

9.0.4 造孔制桩质量应按下列标准控制:

    1 施工时振冲器尖端喷孔中心与孔位偏差不得大于50mm;

    2 造孔中心与设计定位中心偏差不得大于100mm;
    3 完成后的桩顶中心与设计定位中心偏差不得大于0.20d (d为桩直径);

    4 施工造孔深度与设计深度的允许偏差为士200mma

9.0.5 施工单位应进行施工质量自检，除按施工规范规定的自检内容外，可采用重型动力
触探进行跟踪自检，自检数量为总桩数的396。检测记录应送交监理。
9.0.6 当施工场地局部地段地层分布、地层岩性变化较大，造成难以按照规定的施工参数

施工，或振冲处理效果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施工单位应及时会同设计和监理等单位研究处
理。

10 监 理

10.0.1 监理单位应具有国家或电力行业监理资质。现场监理人员应持有监理资格证书，
并需了解和掌握与工程有关的勘测、试验、设计资料及技术要求。

10.0.2 施工前监理单位应编制监理大纲、监理实施细则，经建设单位批准后执行。
10.0.3 振冲法地基处理施工质量监理的控制要点应为:

    1 参加对施工队伍资格的考查和评标;

    2 审核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监督检查其质量保证措施;

    3 复测施工坐标控制点，抽检桩位放线、场地标高，校核不同标高建筑场地的造孔深



度及有效桩长;

    4 对进场设备的性能进行检验;
    5 对振冲填料的材质进行检验;

    6 旁站监督和检查施工时的造孔深度、振密电流、留振时间、振密段提升高度、水压
及填料量;

    7 施工过程中应注意观察相邻桩有无串桩现象;
    8 现场监理人员旁站的同时，应做监理记录。

10.0.4 振冲法地基处理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以建 (构)筑物为单位，组织分项验收;

    2分项工程施工及质量检测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在自检基础上提出竣工验收申请，监
理单位确认后，报请建设单位及有关部门共同进行竣工验收。对不能满足合格要求的工程，
施工单位应提出处理方案，由监理单位监督处理，经复验合格后正式签署验收报告。

10.0.5 振冲法地基处理施工结束后，应编制和提交监理工作报告，有关施工文件资料应
整编归档。

11 检 测

11.0.1 振冲法处理地基施工应进行质量检测，检测点布置应具有代表性，并应注意平面
上的均匀性。可按下列部位和地段布置检测点:

    1建 (构)筑物的重要基础部位;

    2施工中出现过异常情况的地段;
    3 具有代表性和面积上的均匀性。

11.0.2 振冲法处理地基施工质量检测宜分阶段进行:
    1施工过程中的桩体密实度检测，宜采用重型动力触探方法，检测数量宜为总桩数的

2%-4%;

    2施工结束后处理效果检测，宜采用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单桩、桩间土载荷试验
及静力触探、跨孔波速试验等方法。

11.0.3 不同建 (构)筑物的检测方法及检测数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建 (构)筑物及复杂场地，应采用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进行检测。有原体试

验对比资料时，也可用单桩和桩间土载荷试验进行检测，试验点不得少于2个。当主厂房地

段布桩数量较多时，可划分为几个建筑单元，按以上要求布置检测工作;
    2二、三级建 (构)筑物，宜采用单桩和桩间土载荷试验进行检测，试验点不宜少于

2个;

    3采用其他辅助方法进行检测时，应根据土质及施工情况每100根一200根桩抽检1
点 (组)，但每个建筑物不应少于3点 (组)。

11.0.4 检验振冲法地基处理效果的时间按8.0.4条的规定执行。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原体试验任务书和原体试验大纲编制内容

A.0.1 厂区地质简况。

A.0.2 对地基处理的要求，应阐明基础埋置深度、直接持力层状况、基础设计对复合地基

承载力标准值及复合地基压缩模量的要求。

A.0.3 试验目的:

    1主要检验振冲法处理地层的处理效果，取得合理的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_r,v及桩
间土的压缩模量F_so
    2 选定合理的设计参数 (桩径、桩距、桩长、置换率等)

    3 选定施工机械 (振冲器功率以及与其相匹配的辅助机具)、施工工艺，确定施工参数

(空载电流、密实电流、留振时间、水冲压力、填料量、填料粒径级配)，为工程施工和施工

检测以及地基处理效果的检验创造条件。

A.0.4 试验方案:

    1 试验层面的选择，宜使试验层面接近基础持力层的实际状况 (地层岩性及地下水条

件)。

    2 试验机具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建筑物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要
求、机具造孔能力、制桩深度和成桩质量等因素。

    3试验参数按本规定6.0.1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计算公式进行多方案系列估算，或
参考其他工程类似土层的试验结果和实践，选择布桩方式、桩距、桩径、面积置换率、有效

桩长等试验参数。

    4 试验及检测项目确定，应根据场地土的性质，宜选择不同功率的振冲器进行试验。
在复杂土层中采用一组试验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需要进行多组试验。具体数量参见本

规定8.0.50
    检测项目主要有:成桩前、后标准贯人试验，成桩前、后静力触探试验，成桩前、后钻

孔取土样对比试验，成桩后桩体重型动力触探试验。

A.0.5 试验场地选择，要着重考虑试验区处理深度范围内土层的代表性，邻近使用的建筑
物;试验区无障碍物，不影响厂区设施及地下管道布置，尽可能利用试桩作为工程桩使用
(如试验场地选于主厂房扩建端、检修场地或构造桩范围等)。

A.0.6 工程进度和预算。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复合地基载荷试验要点

B.0.1 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压板可用圆形或方形，面积为一根桩所承担的处理面积，
多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压板可用方形或矩形。压板面积应与试验桩所承担的处理面积相

同。单桩载荷试验压板面积应等于或略小于桩体面积。



B.0.2 压板底高程应符合设计要求，压板下应设20mm碎石垫层并加中粗砂找平层。

B.0.3 试验设备和堆载反力选择应大于设计要求值的2.50倍一3.00倍。
B.0.4 加荷等级可分为8级一12级，总加载量不得小于设计要求值的2.00倍。

B.0.5 每加一级荷载Q，在加荷前后应各读记压板沉降S一次，以后每半小时读记一次，
当1h内沉降量小于0.1二 时，即可加下一级荷载;对饱和勃性土地基中的振冲桩，当1h
内沉降量小于0.251nm时，即可加下一级荷载。

B.0.6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终止试验;

    1沉降急骤增大，土被挤出或压板周围出现明显的裂缝;
    2 累计的沉降量已大于压板宽度或直径的1096;

    3 总加载量已为设计要求值的2.50倍以上。

B.0.7 卸载可分三级等量进行，每卸一级，读取回弹量，直至变形稳定。
B.0.8 复合地基承载力基本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母S曲线上有明显的比例界限时，可取该比例界限所对应的荷载;

    2 当极限荷载能确定，而其值又小于对应比例界限荷载值的1.50倍时，可取极限荷载
的12;

    3 按相对变形取值，对以钻性土为主的地基，可取 S /b或S /d二0.02所对应的荷载

(b和d分别为压板宽度和直径);对以粉土和砂土为主的地基，可取S /b或S/d ---0.015所
对应的荷载。

B.0.， 试验点的数量不应少于三个，当满足其极差不超过平均值的30%时，可取其平均
值为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B.0.10 单桩及桩间土承载力标准值取值方法同上述规定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常见振冲器的技术参数

表 C 常 见 振 冲 器 的 技 术 参 致

型 号 ZXQ-13 ZCQ 30 ZCQ-55 司-75

电机功率 (kW) 13 30 55 75

转数 (r/min) 1450 14叨 1450 1450

稳定电流 (A) 22.50 60 100 巧0

不平衡重力 (N) 290 660 1040

振动力 (kN) 35 90 200 160

振幅 (mm) 4.20 4.20 5.00 7.00

振冲器外径 (mm) 274 351 450 426

振冲器长度 (rnm ) 2000 2150 2500 3000

总重力 (】‘N) 7.00 9.40 16.00 20.50

振冲桩直径 (cm) 80一100 90一150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施工中常见问题及处理

表D 施 工 中常 见 问肠 及 处 理

类别 问 题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成

孔

  振冲器下沉速度
太慢 土质硬，阻力大 1加大水压:2.使用大功率振冲器

  振 冲器造孔电流

过大

  1.贯人速度过快;2.振
动力过大;3.孔壁土石坍
塌

1.减慢振冲器下沉速度;2.减少振动力

孔口不返水   I.水量不够;2.遇强透
水层 1.加大水压;2.穿过透水层

境

料

石料填不下去

孔口太小 1.清孔;2.把孔口土挖除

  一次加料太多，造成孔
道堵塞

  1.加大水压，提拉振冲器，打通孔道;2.
每次少加填料，做到 “少吃多餐”

加 密 振冲器电流过大
  间断坟料，上部形成卡
壳

  1.加大水压、水量，慢慢冲开堵塞处;2.

每次填料要少;3.采用连续坟料工艺

    附 录 E

〔标准的附录)

本规 范用词说 明

E.0.1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反面词采用 “不宜”。
E.0.2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
“符合··⋯要求”。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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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以达到提高地基强度和减少建 (构)筑物变形的目的，这是在国
内应用较普遍和较好的一种地基处理方法。火力发电厂建 (构)筑物有其高、大、重、深的

特点，因此在编制本规范时，既吸收了电力工程建设的经验，又体现了火力发电厂的特点和
重要性。本规范适用于火力发电厂地基处理工程的需要。

3 总 则

3.0.1 国内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_，为了更好的
指导实践，部分行业部门和地区相继编制了带有自己特点的规范、规程、规定，使设计和施
工有了可依据的法规。但地基处理的全过程涉及勘测、试验、设计、施工、监理和检测。电

力建设工程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的全过程，需要一本规范化的技术规定，以达到方便操作、
提高效益、确保工程质量的目的。

3.0.2 地基处理是一项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建 (构)筑物的安全。因

此，要保证振冲法地基处理的施工质量，就一定要施行施工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才能保证
质量和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

    对工程建设实行全面的、全过程的监理是一种先进而有效的科学管理方法，尤其是地基
处理工程。通过这几年的试点和实践，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工程实行监理已逐步被建设
单位重视并接受，特别是在电力系统，对地基处理这样的隐蔽工程实行监理已形成制度。

    因此，本规范明确了按火力发电厂各类建 (构)筑物的安全等级，确定岩土工程监理制
度的实施。

3.0.3 地基处理质量存在差异，有时甚至较大，这种差异不仅出现在各施工单位之间，有

时施工单位内部在不同机组 (甚至同一机组)上也出现较大差异。除了因地质条件有变化，
没有及时、准确的调整施工参数外，施工单位及人员的质量意识淡薄是其根本原因，由此而

造成的工程事故是有实际例子的。因此，地基处理除了要求施工单位有一套完整的、行之有
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外，还要有严格的监理和及时的跟踪检验措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
会同设计单位及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3.0.4 本规范是在DL5024-1993《火力发电厂地基处理技术规定》、D1.5022-1993《火
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DL/r5074-1997《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

TGJ 79-1991《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LGJ 125-1996《电力岩土工程监理技术规定》
基础上编制的。当本规范中的标准高于其他行业及地区的相关规范、规定中的标准时，应按

本规范执行。例如对发电厂建 (构)筑物的监理标准，我们认为根据火电厂的重要性，一级
建 (构)筑物必须实行监理，二级建(构)筑物应实行监理。本标准的规定均高于《火力发

电厂地基处理技术规定》的相关标准。另外，在本规范中，对某些未做规定的事项，应按电

力系统有关规程，国家、地区和行业的有关标准执行



5 基 本 规 定

5.0.1 为了与DL5022-1993《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和DL/1'5074-1997

《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的分级办法保持一致。根据地基损坏造成建 (构)筑
物破坏后果的严重性、荷重大小、对不均匀沉降的敏感程度，本规范以同等标准将发电厂各
类建 (构)筑物地基分为一、二、三个安全等级，以区别对待地基处理问题。

5.0.2 采用振冲法处理的地基，在施工过程中或在生产运行过程中，都有地基土垂直变形

和水平位移的问题。其影响范围和变形速率，是否形成对地基土稳定性的威胁和对邻近建

(构)筑物造成破坏，都需要采取监测手段进行监测，并加以控制，使地基处理效果满足设
计要求，当沉降观测发现问题时也便于及时处理。

    按照发电厂工艺设备对地基土变形敏感且需要严格控制的特点，本规范明确沉降观测点

的布置要求。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主厂房内布置沉降观测点，一定要和工艺专业配合。
以往有因工艺设备、管道布置而无法观测的情况。

5.0.4 振冲法处理地基是利用水平向振动的振冲器，对松散土层进行加固处理的一种地基

处理方法。按不同土类，此法可分为振冲置换和振冲挤密。
    振冲置换是利用振冲器在高压水流下边振边冲，在软弱勃性土地基中成孔，在制桩过程

中.填料在振冲器水平向振动力作用下，挤向孔壁的软土中，从而使桩体直径扩大。当这一

挤人力与土的约束力平衡时，桩径不再扩大。如果原土强度过低，土的约束力始终不能平衡
填料挤人孔壁的力，形不成桩体，此种方法就不适用了。一些实测资料表明，土的不排水抗

剪强度小于20kPa时，难以成桩，质量也难以控制。国内的有关规范、规定均认为振冲置换
适用于处理不排水抗剪强度不小于20kPa的猫性土。

    在振冲器重复水平振动和侧向挤压作用下，地基产生周期性剪力，土体内的孔隙水压力

迅速增大，砂土的结构逐渐破坏，使砂层发生液化，砂粒向低势能位置转移，砂颗粒重新排
列，孔隙减小，这样，土体由松变密。另外，依靠振冲器的水平振动力，在加填料情况下，

还通过填料使砂层挤压加密，这就是振冲挤密法。粗中砂和砂卵石地基可不加填料加固地
基。

5.0.7 在发电厂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对建筑场地地基处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充分论
据，并通过调查研究，对有关地基处理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推荐出两个或若干个技术可
靠、经济合理的地基处理方案。在初步设计阶段，应对地基处理的方案进一步优选。当确定

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时，应在此阶段尽快进行原体试验工作。本规范强调了原体试验工作在
初步设计阶段完成，这对加快工程进度、节省投资十分有效，也是工程实践的总结。
5.0.8 发电厂厂区地基处理范围量大、面广，地层分布、地层岩性都会有所变化，存在多

个施工单位参与施工和施工机具差异等情况。为了调试机具设备、协调具体操作与各项工序
的关系，使之适应地层条件，满足工艺要求和施工质量要求，确定施工参数，为顺利施工创
造条件，单项工程地基处理施工前，应进行试验性施工。试验性的施工桩的数量和地点应与

设计及监理单位协商确定，但不少于三根。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每台振冲器的空载电流是不
同的，应当在试验性施工中加以确定，该空载电流加上设计要求的密实电流，才是施工时的

总控制 电流量 。



5.0.， 本条文规定振冲法处理地基时，必须对施工质量进行跟踪检测。跟踪检测包括施工
单位的自检和监理单位的抽检，这是确保施工质量的根本措施。对施工中个别部位由于地层

或其他原因，当检测结果表明处理后的复合地基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及时与设计和监
理单位商定方案，采取补强措施。

5.0.10 根据大量工程实践，检验振冲法桩体的密实度，采用重型动力触探方法效果最好
其击数标准当有本工程试验资料时，应以试验确定的桩体重型动力触探击数乘以小于1.00
的施工系数后确定。一般认为，桩体重型动力触探击数小于7时，为不合格桩，当桩体重型

动力触探击数为12击一20击时，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可达200kPa--300kPa.

6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

6.0.1 本章适用于地基处理方案已确定采用振冲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施工图设计阶段勘
测。在可行性研究勘测阶段与初步设计勘测阶段，当地基存在采用振冲法处理的可能性或作
为地基处理比选方案时，可参照本规范对振冲法的适用性进行评价。如果初设勘测时已确定

采用振冲法作为地基处理方法，则可参照本章布置勘测工作。

6.0.2 本条着重指出要查明振冲处理地层的埋藏深度、厚度、水平分布及影响振冲处理效

果的土的特性参数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变化。由于发电厂占地面积大，地层的变化是难以避
免的。通常，地基处理原体试验都结合主厂房、冷却塔等主要建筑地段进行。当厂区地层埋
藏条件变化大时，其他建筑地段基础底面的岩性与试验场地差别也可能较大，试验时确定的

设计和施工参数也难以适应每个建筑地段，这就需要根据这些差别进行不同建筑地段振冲处
理的设计，在施工中也需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施工参数。因此，查明振冲处理地层的埋藏深

度、厚度、水平分布及其变化无疑是重要的。
    土的一些特性参数，如粘粒含量 (P')、砂土的相对密度 (D,)、软X土的不排水抗剪

强度(C�)等，直接影响振冲处理的机理和效果。由于粘粒含量的变化，振冲处理机理可
能会从挤密型转变为置换型。粘性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太低，可能会造成振冲处理方法的失

效。因此查明这些参数及其变化，对评价振冲法的适用性，对指导施工及施工质量的监理、

检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6.0.3 不同建筑地段勘探点的深度随振冲处理深度和地基计算类别的不同而应有所区别。
对主厂房、烟囱、冷却塔等需进行变形验算的建筑地段，除需控制振冲处理层的变化外，尚

需控制压缩层的变化，故一般性勘探点应达到加固处理层以下lm-2m。控制性勘探点应达
到考虑相邻基础的影响时地基沉降计算所需深度。对按承载力计算的建筑地段，由于振冲处

理深度一般会达到相对硬层，故一般性勘探点揭穿振冲处理层即可，控制性勘探点应满足下
卧层计算的要求。振冲处理层以下下卧层的岩性及物理力学指标的变化，对振冲处理施工时
桩底部的填料量有一定影响，同时下卧层的岩性对复合地基的排水固结有一定的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振冲处理效果。因此，应布置适当的勘探试验工作量，查清下卧层的工程地
质条件。

6.0.4 本条原则规定了根据振冲处理地层的土质可采用的勘探方法和手段。对振冲处理地
基的勘探，应重视原位测试手段的采用，因凡需采用振冲法处理的地基，一般为松散的砂层
和软弱的土层，采取土样比较困难，且采取的土试样在取样、运输、试验过程中，均易受到



扰动，影响工程地质评价的准确性，而原位测试则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6.0.5 本条针对不同地层条件，并考虑到统计数量的需要。对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的试验
个数和原位测试的数量规定了最低要求，在工程中尚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增加，并应
注意试验指标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卜的代表性

6.0.6 关于室内土工试验，除要求提供土的一般物理力学指标外，特别规定要提供粘性土
的渗透系数 (k),粘粒含量(P力、砂土的相对密度 (D,),软戮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C�)

等，因为这些参数直接影响振冲处理的机理和效果。关于土的三轴不固结不排水 (U})或
固结不排水(C�)抗剪强度、可视需要或有无现场十字板剪切试验而定

7 设 计

，.0.1 静载荷试验是目前确定振冲法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最直接和可靠的方法，故本条

文规定一级建(构)筑物地段，应进行复合地基载荷试验。但因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承压板

面积大、加载量大。所以试验难度增加，且投资大，对二级建 (构)筑物根据重要性可用单
桩和桩间土的载荷试验成果，按面积置换率的概念进行计算，来确定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
值。

    对三级建 (构)筑物由于安全等级较低，不必为此类建 (构)筑物单独试验，可用桩土
应力比的经验值及天然地基承载力标准值，按本规范中的经验公式 (7.0.1-3)计算确定复
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7.0.2 处理后的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对基础宽度的修正系数取零是为了考虑安全储
备，一般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基础深度修正系数的取值则规定不一。TGJ79-1991《建筑地

基处理技术规范》规定基础深度修正系数取1。关于基础深度修正系数取1，本规定认为:
对于淤泥质土、人工填土，以及粘粒含量很高的粘性土来说，由于振冲法只能起置换作用，
对桩周土没有挤密作用，桩周土承载力不提高，基础深度修正系数取1是合理的。而对于粘

粒含量较少的粘性土和粉土，桩间土有一定的挤密作用，对于粉细砂、细砂以及中砂等，桩
间土有很好的挤密作用，深度修正系数取1就过于保守了，将影响基础设计的合理性而造成
浪费。

    DL5024-1993《火力发电厂地基处理技术规定》规定振冲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可按GBJ
7-1989《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做深度修正。按照这个规定查得粉砂、细砂深度修正系

数为3，中砂深度修正系数为4.4。在这样的地层中进行振冲法处理，由于桩间土挤密作用
显著，振冲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将会很高，经过深度修正后，振冲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将会更高。采用这个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是偏大的，偏不安全的。鉴于上述分析，在

1996年11月13日一11月16日在福建武夷山市召开的本规范送审稿审查会上，由多数专家
提出，并经过讨论，最后研究决定:对基础宽度修正系数取0。基础深度修正系数:粘性土

取1.00;粉砂、细砂、粉土取1.50;中砂、粗砂、砾砂及碎石土取2.00o
7.0.4 复合地基抗剪强度指标计算公式是根据《地基处理手册》第191页Priebe法经复核

后提出的，其中应力集中系数按虎克定律推导而得。
7.0.7 基础外缘设护桩主要起安全保护作用。对条形基础和单独基础设护桩，工程量很
大，往往超过主桩工程量，可采用稍微扩大基础面积，增加基础内布桩数量，提高安全系数

    650



加以解决。本规范按建 (构)筑物重要性及地基是否抗液化而定

    而对非地震区的箱形基础、片筏基础，由于基础边缘部分碎石桩受力条件差，以及为保

证不会导致过大的应力扩散到未经处理的地基，宜在基础外缘设l排一2排护桩。

7.0.8 振冲桩常采用等边三角形布置，由于振冲器在土中传播的振动能量与距离的平方成
反比，加固效果随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为了与邻近振冲点的加密范围重合，一般采用等边

三角形布桩效果最好，但根据基础形式和需要，对条形或小范围基础，也可采用正方形、矩
形或等腰三角形 (梅花形)布置o

7.0.9 对振冲置换桩桩距，目前尚无计算公式，只能按2倍一3倍桩径经验值设计〔简载
大或原土强度低时，宜取较小间距，反之宜取较大间距

7.0.10 本规范认为，当复合地基沉降量与下卧软弱层沉降量之和小于或等于建 (构)筑

物容许沉降量时，即为合理的桩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设计思想，不必要通过增加处理深度把
变形减少到很小，以免造成浪费。当通过计算，设计桩长超过18m或短于4m时，采用振冲
法便不适宜。对有抗震要求的地基处理，桩长应按G闭11-198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要

求进行设计。

    另外，也可按下卧软弱层的地基强度确定桩长，设计时应满足式:

                              p,+Pcz<Iz

                          几=.fk+gdy�(I，一0.5)
式中:Yz— 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附加压力设计值;

    Y',— 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土的自重压力标准值;

      fz— 软弱下卧层顶面经深度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k— 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D- 基础埋置深度。

    振冲密实桩对砂基的主要设计项目是检验它的抗液化能力。对有抗震要求的松砂地基，

要根据砂土的颗粒组成、天然密实度、地下水位、建筑物的地震设防烈度、计算振冲处理深

度、布点形式、布点间距和挤密标准等因素考虑，其中，处理深度往往是决定处理工作量、
进度和费用的关键因素，需根据抗震规范进行综合论证

7.0.12 桩体填料的选择是振冲桩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应坚持就地取材的原则，选料恰当
与否，不仅与桩的质量和处理效果有紧密联系，而且直接影响工程造价。填料选择应符合以
下条件:

    1宜选择比重大、颗粒粗的材料 如填料颗粒太细或重量太小，则施工时因喷射水向

上流动的影响，填料不易下沉。

    2 填料纯净，粘粒杂质含量较少 (不大于5%)，以保证桩体良好的透水性。

    3填料颗粒有足够的强度，在外荷载作用下不致于压碎，故规定采用硬质材料。
    4填料应有良好的水稳定性和抗腐蚀性，长期浸泡地下水中不致软化或崩解。

    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填料应就地取材，以减少运输费用和劳力
7.0.13 处理层表面指基础底面以下、碎石垫层底部标高处。挖掉处理层表面以上Loom

一1.50m桩顶部分，是因为该处上覆压力小，桩体不易密实。故在设计基础底部高程和考虑
施工费用时，应考虑这一情况。

7.0.14 基底下碎石垫 晨的作 用:一方 面可作 为复合她 基排水诵 盾 .加 谏41k lrul + 0 Im Mk .



提高桩间土的强度;另一方面可以同时起到扩散应力的作用，使基础底面压力均匀分布到桩
与桩间土上。所以，在桩距较小时，碎石垫层厚度可选用小值，桩距较大时，碎石垫层厚度
需选用大值。

    垫层施工质量按承载力要求，用压实系数Ac进行控制，以便于控制质量。

g 原 体 试 验

8.0.1 由于振冲法地基处理设计目前还处于半理论、半经验状态，复合地基的计算方法在
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使用经验也不够丰富，目前，尚难以准确计算复合地基的承载力及压缩

模量。另外振冲处理复合地基作为一种人工地基，处理效果与振冲处理施工工艺、地质条件
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发电厂这样的重要工程，采用振冲法处理地基时，应进行地基处理原

体试验，通过试验确定处理效果，提出合理的设计和施工参数，以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和施
工质量。

8.0.3 试验场地的地质资料是原体试验设计的依据，试验工作的布置 (如处理深度、柱间

距、桩径等)，取决于处理层的埋藏条件和物理力学性质等地质条件 (当然还应考虑建筑物
对地基的要求)。如果缺乏地质资料，盲目进行试验，就难以取得理想的试验效果，甚至导
致试验失败。

8.0.4 由于地基处理后需经一定时间固结排水，强度才能恢复，故试验场地施工后，应有

一定的恢复期才能进行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由于处理地层的岩性不同，其固结排水 (超孔隙
水压力消散)、强度恢复的时间也不同。根据已有的工程资料，确定了各类土振冲处理后的

强度恢复期，规定期限大约相当于强度恢复到80%的标准。
8.0.5 一级建 (构)筑物一般不推荐做多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因为压载大、时间长、造

价高，所以本规范文中提出有条件时可做。
    一级建 (构)筑物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数量规定为4个，主要考虑到电厂地基处理桩

数多，一般碎石桩数量可达10000根一20000根，为确保地基载荷试验一次成功，故数量有
所增加。当3个载荷试验的极差满足要求时，也可以不做第4根桩试验。

8.0.6 检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桩及桩间土的密实度，同时选定合理的施工检测手段。一般
采用重型动力触探、标准贯人、静力触探、跨孔波速及十字板剪力试验等检测方法和手段。
    对可液化地基，应选定标准贯人方法进行检验。

9 施 工

9.0.1 做好施工准备工作是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本条中的几项规定是对施工准

备的要求，应在施工前逐项落实，现分述如下:
    1--2施工单位应掌握施工场地的地质资料，了解振冲处理范围内地层分布情况，当所

得到的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向建设单位索取所需资料。

    3 配套机具主要包括起吊设备、排污泵、配电盘、水泵等。目前常用的起吊设备有吊

车和自行井架两种。



    4 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过程的总则.其编制需详细、严密、内容齐全。
    5 施工现场应做到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料通及场地平整。

      1)水通:一方面要保证施工中所需水量，另一方面要把施工中产生的泥水开沟引排

压力水由水泵送出通过胶管送入各个振冲器的水管，每个振冲器上设置一个阀门按需随时调

节水量。各施工点产生的泥水通过明沟集中引入沉淀池，沉淀池中余下比较清的水还可重复
使用，而浓泥浆应设法挖除运走。

      2)电通:施工中需要三相四线电源，以解决施工机械和照明用电。三相电压稳定标

准为380V土20V，电压过高或过低将会影响施工质量或损坏电机。
      3)料通:在施工区附近设置若干个堆料场，料场的位置应使料场到各施工点运距最

近，另一方面要防止运料路线影响施工作业。

      4)场地平整:一方面要清理平整场地，当地表土强度很低时，可以铺设适当厚度的
垫层，以利施工机械的行走;另一方面应清除地上和地下影响施工的障碍物，如无法清除，
则应在施工图中标明，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6 泥浆排泄系统应布置合理，以利于尽快将泥水排出施工场地。除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外，还有利于复合地基强度的恢复，并确保施工场地的整洁，对环境无不利影响。
    7 坐标控制点由建设单位提供，并应设置在不受振动、不易践踏的部位，以确保桩位

的准确度。

9.0.2 在造孔制桩中还可能存在如下问题，说明如下:

    1 造孔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未达到设计深度而电流值急剧升高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

地层中存在厚度不大的硬夹层，此时加大水压即可通过;另外，地层中存在孤石、砖块或其

他障碍物，此时，应探明情况，会同监理方和设计方处理。

    2 在施工中因地层原因，有时会出现缩径或塌孔等现象，可采用调整水压和留振时间
来处理。处理缩径的方法有加大水压，反复提拉振冲器并适当放慢造孔速度，在缩径处延长

留振时间。对塌孔则要分析原因。塌孔一般都发生在砂土地基中，不太严重时可控制水量，
保持孔内有足够的护壁水，并尽量避免孔内水位产生猛升猛降现象。如塌孔严重，则应填加
粘性土泥浆护壁;如塌孔影响填料，可在振冲器外加设下料套管，通过套管填料。

    3 第一次填料后，振冲深度应达到设计桩底深度，通过填料挤密下卧层，弥补土层被
扰动的缺陷。经第一次填料振冲后，桩孔深度如仍达原来深度甚至继续加深，且电流不见升

高时，说明下面地层软弱，应立即把振冲器提起，继续填料振冲，如此反复进行，达到密实
电流时为止。

9.0.3 本条介绍的几种施工顺序是工程中常用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详述如
下 :

    1排孔法在施工中供水、排浆、供料比较方便，不易漏桩，工作效率高，但由于地基

一边已处理，一边未处理，振冲器易向土质松软的方向偏斜。
    2 跳打法可避免桩体产生大的偏斜，但填料和排水都有一定的困难，易漏桩，应特别

注意。

    3 帷幕法可使制桩时振动能量的损失减少，从而获得更好的处理效果，但施工中易造
成中间地形隆起。



10 监 理

10.0.1 振冲法地基处理属于隐蔽施」_，监理单位应具有国家或电力主管部门核定的岩土

工程监理资质。现场监理人员应熟悉该工程的地质勘测、原体试验资料，了解和掌握设计图

纸内容及要求。监理人员宜具有与振冲施工相关的勘测、试验、设计和施 }经验

10.0.2 监理大纲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工程概况;

    2 监理工作的范围、内容及权限;

    3 监理工作方法及工作程度;

    4 现场监理机构及人员配置;

    5 现场监理制度

    监理实施细则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地质概况及地基处理方案;

    2 工程的质量控制目标及设计要求;
    3 监理的技术依据;

    4 各_L序技术质量要求;

    5 工程质量检查、验收评定标准及程序

10.0.3 振冲法地基处理监理工作，应围绕以下重点环节:
    1协助业主参加对施工单位的考查，应就其设备条件、人员素质、质量保证体系、资

质及业绩、信誉状况等方面提出监理考查意见
    2 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进行审核，重点对其技术、质量保证措

施提出监理审查意见。

    3 正式开工前，监理人员应复测、抽检施工坐标控制点及桩位放线。对于侮个建筑地
段必须实测场地标高，根据设计图纸的桩长要求，检查、核对振冲导杆的长度是否能满足桩

长要求，以确保基础开挖后的有效桩长。

    4 本条强调了对到场的设备进行一致性检验。振冲桩的质量是靠多个施工参数保证的，
这些施工参数又是通过设备、仪表的性能及精度来确定的。比如振密电流指示，其确切的含

义应为振密电流值加上振冲器的空载电流。通过逐台检验，对空载电流误差较大的振冲器应
该修定其施工总振冲密实电流参数，以保证有效加密电流。设备检验具体内容如下:

      I)检验振冲器的空载电流。对误差较大的应调整其施工振密电流，严重者应停止施
        工 。

      2)检验吊机的升降速度，应满足要求。
      3)检验电流表的显示精度，采用钳型电表检查输人端电缆。
      4)检验控制留振时间、振密电流的自动报警装置的延时及达到预定电流指小的准确

      性 。

      5)检验装载填料机具的容量 (翻斗车、装载机、小推车等)。
      6)检验水泵压力表的标定证明C

      7)检验振冲器导管的连接长度、垂直度及深度标志



      8)检验排浆设施的性能。

    5振冲填料材质的检验主要指填料的风化程度、粒径、级配及含泥量，应满足7.0.12

的要求。杜绝不符合要求的填料用于施工的现象发生。
    6对于振冲地基施工应采取跟班作业、旁站监理。现场监督检查的重点应是成孔深度、

填料量及各项控制参数的执行情况，防止偷工减料、弄虚作假
    7 地层的局部变化、孔位偏移、桩间距过小、留振时间过长等均叮能导致串桩现象的

发生，致使已完成的桩体坍塌破坏。遇此情况应迅速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及时对串桩进行

重新振密处理，不允许事后处理。

    8 监理检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措施，对于施工单位的质量自检及检测单位的抽检，

监理人员应现场监督，了解和掌握第一手资料

    9 本条强调了现场监理人员除上述日常工作外，还应亲自做施上记录，掌握第一手资

料以核实施工单位记录的真实性、可靠性及质量意识。

10.0.4 本条对振冲地基竣工验收的程序和内容做了基本规定，由谁牵头组织验收，可依
监理合同的约定而定。

10.0.5 监理工作报告是振冲法地基处理施工的重要技术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1 工程概况应包括工程地点、名称、规模、施LE范围、工程量 r程特点、工程的地

质条件、设计与施工方案简介、施工单位概况和开竣 〔时间等。

    2 监理工作内容、范围、方法及程序。

    3 监理工作总结应包括施工进展情况及监理三大目标的控制情况，宜按分项或分施工_

情况编写。

    4 工程质量检测与分析包括概述检测、试验方法、抽检原则及数量，各分项「程的抽

检情况、资料整理及成果分析。

11 检 测

11.0.1 振冲法处理地基属复合地基，处理后的地基能否满足设计要求，需要进行处理效

果的检验和检测。检测工作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对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检验指导并改

进施工方法，二是检测成果将用来作最终施工质量的评价，所以检测点既不能均匀布置，也

不能全部或大部用于检验施工中的薄弱点，应兼顾三方面的要求统筹考虑和部署。

11.0.2 本条推荐了振冲法处理地基检测常用的几种方法，除重型动力触探方法外，其他
手段均为事后检验。为寻求振冲处理施工质量的可控性，本条提出可采用重型动力触探手段

进行施工过程的跟踪检测。通过重型动力触探击数检测桩体的密实度来指导施工。西柏坡电
厂工程曾进行了桩体重型动力触探时间效应的试验。试验证明:成桩后几小时与成桩后

l Od-20d后的触探击数无明显差异。说明由于锤头直径相对桩体直径甚小，击数一般不受桩
周土恢复期的影响，这样可通过及时的触探检验，提前掌握桩体的振密效果，以达到质量预

控的效果。重型动力触探击数的控制标准可参照原体试验时击数标准制定，在无原体试验情

况下，也可借鉴其他工程。
    重型动力触探用于桩体密实度的检测，带有普杳性，抽检数量不宜太少，本条规定抽检

数量应为总桩数的246-496，是为了便于根据不同工程情况灵活掌握、当施工条件复杂.



施工质量不稳定时，可适当增加检测数量。

11.0.3 振冲法处理地基检测数量应根据建筑物等级、检测方法及检测目的分别确定。

    对于重要建筑物的检测应以能够定量评价的方法为主。本条规定一级建 (构)筑物及复
杂场地应采用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每个建筑物地基的试验点数不应少于2点。对于布桩
数量很多，比如主厂房这样的大型建筑物，可具体划分为汽机机座、煤仓间、锅炉等几个单

元，按以上原则布置试验点。

    采用其他方法如静力触探、标准贯入、跨孔波速试验等，必须注意其应用条件。对于桩

间土有挤密效果的振冲处理地基宜采用上述方法，否则意义不大。这些方法可作为复合地基

载荷试验的辅助手段，用于定性评价处理效果。用于消除液化的振冲地基，可采用标准贯人

和跨孔波速试验方法进行地基液化的定量评价


